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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彩虹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航天彩虹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 2024 年 8 月 2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独立董事 3 名，实际参加独立董事 3 名。

公司独立董事常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4 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的相

关事项，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关于公司 2024 年申请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授信

额度并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经审议，我们认为公司 2024 年向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申请授信额度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利于满足公司流动性资金需求，有利于节

约金融交易成本和费用，提升公司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使用以上授信额度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目的是确保子公司 2024 年生产经营的持续、

稳健发展，满足其融资需求。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具有

稳定的偿还能力和还款计划。公司承担的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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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 2024 年申请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授信额度并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有关事项，并将有关事项

提交董事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需回避

表决。 

二、关于确认 202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事项 

经审议，公司编制的关于 2024 年半年度度募集资金存放及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真实、客观反

映了公司 202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公司 202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

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违规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202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有关事项，并提请董事会审议。 

三、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内容和计划进度的事项 

经审议，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内容和计划进度调整是根据

项目的实际实施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未改变项目的建设内容、

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其他

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 

性的影响。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计划进度进行调整，有利于提高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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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一致同意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和计划进

度，并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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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航天彩虹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

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名） 

 

 

 

 

                                                          

（马东立）            （常  明）          （李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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